
（上接B43版）

（1）标的公司商标

标的公司持有波兰专利局登记备案的商标有：

No.� 213008商标登记受到华沙CIE� IMPEXMETAL� S.A.公司的提出的异议，该公司申请标的公司该项商标权无效。

2013年2月26日波兰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裁决标的公司商标权有效。2013年3月26日CIE� IMPEXMETAL� S.A. 就上述裁定

向波兰行政法院上诉。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No.� 200656商标登记受到华沙CIE� IMPEXMETAL� S.A.公司的提出的异议，该公司申请公司该项商标权无效。2013

年4月5号，标的公司收到了波兰专利局上诉委员会的否定性裁定。目前，标的公司计划向行政法院就该否定性裁定进行

上诉。

标的公司目前持有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登记备案的欧盟商标（Community� Trade� Marks）有：

除上述商标外，标的公司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正在申请及存在争议的商标有：

标的公司向OHIM申请上表第一项商标成为欧盟商标，Impexmetal� S.A.对此提出异议。2013年5月14日，欧盟常设法

院（EU� General� Court）裁定Impexmetal� S.A.针对上表第一项的异议成立，标的公司未取得上表第一项的作为欧盟商标

的商标权。

标的公司向OHIM申请上表第二项商标成为欧盟商标，Impexmetal� S.A.对此提出异议。2013年3月22日，欧盟常设法

院（EU� General� Court）裁定Impexmetal� S.A.针对上表第二项的异议成立，标的公司未取得上表第二项的作为欧盟商标

的商标权。

德勤律师发表意见认为，若上述两项商标未被注册为欧盟商标，标的公司将不享有排他性的欧盟商标使用权。同

时，可能存在如下风险，即Impexmetal� S.A.禁止标的公司在其生产的滚动轴承（包括滚珠轴承、滚柱轴承、滚针轴承、圆

筒轴承等）商品上标记上述两项商标。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 标的公司目前主要采用OEM模式进行生产， 由于其的下游客户主要是汽车整车厂

商，后者选择部件供应商时，需经过其较为严格的资质认证程序，重点审核供应商自身的研发、生产、反应速度等各项

条件，因此，客户主要看中的是特定的供应商、产地以及相应的体系认证情况而非重点关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注册商

标。

此外，根据德勤律师的法律意见书描述，除上述4项涉争议商标事项外，标的公司另有3件欧盟地区已注册有效商

标，能在欧盟地区（包括波兰国内）使用；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另有6项分别于欧盟、波兰和土耳其地区注册使用的有效商

标。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处理上述商标纠纷将使标的公司发生相应的法律诉讼费用，同时，如标的公司继续使用

上述商标，则还将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但标的公司如在其产品上使用其拥有的其他有效商标以替代现有争议商标，

则上述商标纠纷事宜对标的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影响有限。

（2）子公司ZLW商标

子公司ZLW目前持有的经登记备案的商标有：

3.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及子公司没有专利。

4．软件

标的公司软件主要为生产经营和办公所购置的软件，含1200余项软件购买记录。无形资产软件账面原值为594.06万

兹罗提，合1,170.96万元人民币。净值为93.15万兹罗提，合183.61万元人民币。主要软件列示如下：

名称 启用日期

账面原值

（

兹罗提

）

账面净值

（

兹罗提

）

账面原值

（

人民币

）

账面净值

（

人民币

）

SEE ELEKTRICAL EKSPERT 2013-2-15 14,713.50 14,717.67 29,001.78 29,010.00

卡巴斯基反病毒

2013 2013-1-15 100.00 95.83 197.11 188.89

MS OFFICE 2010 2012-8-24 534.15 400.59 1,052.86 789.60

MS OFFICE 2010 2012-8-3 898.14 673.62 1,770.32 1,327.77

MS OFFICE 2010 2012-8-3 898.14 673.62 1,770.32 1,327.77

MS OFFICE 2010 2012-8-3 898.13 673.61 1,770.30 1,327.75

财务软件

2012-7-20 61,000.00 50,970.41 120,237.10 100,467.78

LEXPOLONICA PERFECTA 2012-7-2 4,000.00 2,833.31 7,884.40 5,584.74

PROOGRAM NOVELL (650SZT) 2012-7-2 117,132.50 88,673.27 230,879.87 174,783.88

ZENWORKS (650SZT) 2012-7-2 41,047.50 36,075.33 80,908.73 71,108.08

LICENCJA SUSE 2012-7-2 3,961.22 2,805.87 7,807.96 5,530.65

LICENCJA SUSE 2012-7-2 3,961.22 2,805.87 7,807.96 5,530.65

MS OFFICE PRO 2010 2012-5-17 1,940.00 1,212.53 3,823.93 2,390.0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MS OFFICE 2010 PKC 2012-5-17 970.00 606.22 1,911.97 1,194.92

ESPRIT 2012 SOLIDMILL

FREEFROM

2011-12-30 49,140.47 20,475.19 96,860.78 40,358.65

MS WINDOWS SERWER STD

2008PL

2011-12-19 4,145.53 1,727.31 8,171.25 3,404.70

2011-12-9 770.00 320.88 1,517.75 632.49

2011-10-28 644.00 214.72 1,269.39 423.23

CXONE-AL01-EV4-UP 2011-10-28 1,608.80 536.32 3,171.11 1,057.14

MS OFFICE 2010 HOME

&BUSINES PL OEM

2011-10-18 560.97 336.65 1,105.73 663.57

MS OFFICE 2010 2011-9-30 644.00 187.89 1,269.39 370.35

MS OFFICE 2010 2011-9-30 644.00 187.89 1,269.39 370.35

MS OFFICE 2010 2011-9-30 644.00 187.89 1,269.39 370.35

OFFICE 2010 2011-9-30 644.00 187.89 1,269.39 370.35

MS OFFICE 2010 2011-9-30 644.00 187.89 1,269.39 370.35

MS OFFICE 2010 2011-9-30 644.00 187.89 1,269.39 370.35

SEE ELEKTRICAL EKSPERT 2011-7-8 15,600.00 3,250.00 30,748.53 6,406.08

CX-ONE FUL CXONE-ALO1-

EV4

2011-6-20 7,041.30 2,706.35 13,879.11 5,334.49

EDYTOR ETYKIET 3 2011-5-13 550.00 261.25 1,084.11 514.95

LICENCJA INDIVIDUAL

MATHCAD 15.0

2010-12-20 2,673.00 642.92 5,268.75 1,267.26

NORTON GHOST 15,0 PL BOX 2010-8-27 190.00 71.20 374.51 140.34

LICENCJA U

ANTYWIRUSOWEGO

2010-1-29 3,246.60 6,399.37 -

LICENCJA U

ANTYWIRUSOWEGO

2010-1-27 40,326.00 5,540.26 79,486.58 10,920.41

KOMPUTEROWY IFS 2009-9-10 2,342,123.19 683,197.36 4,616,559.02 1,346,650.32

合计

2,737,148.36 931,506.36 5,395,192.55 1,836,092.19

（三）标的公司的特许经营权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持有电能交易、热能交易等特许经营权资质。

序号 许可文件名称 许可证件编号 许可期限

1

电 能 交 易 特 许 经 营 权

（

Concession for electrical

energy trading

）

OEE/591/W/OLB/2009/MSZ 2009.08.16-2019.08.16

2

电能配送特许经营权

（

Concession for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al energy

）

DEE/591/W/OLB/2009/MSZ 2009.8.16-?2019.28.16

3

批准标的公司履行电能关税的决定

（

Decision on

approval of the tariff concerning electrical energy

）

OLB-4211-2(13)/2012/591/X/TS 2012.09.01-2013.09.01

4

热能交易特许经营 权

（

Concession for heat energy

trading

）

OCC/26-ZTO/591/W/OLB/2010/JD 2001.07.31-2026.07.31

5

热能传输与配送特许经营权

（

Concession for heat

energy transfer and distribution

）

PCC/25-ZTO/591/W/OLB/2010/JD 2001.07.31 - 2026.07.31

6

批准标的公司履行热能交易和配送 关税的 决定

（

FLT

’

s tariff for the services of distribution of heat

）

OLB-4210-8(8)/2012/591/IX/JD 2012.05.10-2013.05.31

就上述第3项和第6项已经或即将到期的特许经营权，系每年申请并发放的资格，且续展费用较低；上述其他特许经

营权期限较长，到期后也可申请继续获得，是否申请主要由标的公司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但亦存在虽然申请但不能

获批的风险。虽然目前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集中于轴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关电能和热能主要是供自身使用，报告

期内对外销售的金额所占比例不足6%，上述事项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不具有实质性影响，但如标的公司出现经营业绩

低迷的情况，则如因上述特许经营权未能申请或获得批准而流失的利润仍有可能对标的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八、标的公司对外租入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的情况

为有效利用资金，标的公司向租赁公司租入使用了相关资产，具体情况如下（单位：兹罗提）：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与租赁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继续执行。本次收购对上述被许可使用的资产不产生影响。

九、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标的公司章程中不含有股权转让的前置条件。

十、本次交易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此次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2月28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企评报字（2013）第1105号《资产评估

报告》。

（一）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的选择要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评估价

值的类型、资料的可收集性等条件，分析三种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能准确反映评估价值的一种或多种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被评估企业成立时间较长，持续经营且管理完善，管理层能够提供公司未来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数据，具备收益

法估值条件。

尽管在波兰资本市场上与标的公司具有可比性的上市公司不多，但由于轴承行业是一个全球化通用产业，在全球

资本市场上可以找到一定数量的与标的公司生产模式和产品类型均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 本次评估可以采用市场法

作为一种辅助评估方法。

一般而言，由于境外公司所处国家的语言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状况等信息与中国境内相比均有较大的

差异，中国境内的评估机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上述差异。采用资产基础法需要对资产所在地的市场价格信息、房

屋造价指标、土地相关政策及价格水平、税负等与评估作价密切相关的各种参数调查明确。故本次交易无法采用资产

基础法进行评估。

采用市场法评估，需要选择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分析被评估单位与可比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可比上市公司公开的业务信息、财务资料有限，对该类差异难以精确量化。采用市场法评估，还需要用到可比上市公司

评估基准日的价值比率，涉及到评估基准日市场对这些公司的评价，由于市场波动，可比上市公司的市价变化较大，价

值比率也相应波动，估值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各个可比公司所属国的法律、经济环境对各个参数的影响很难修正。另

外本次评估获得的可比公司的数量较少，可比性也相对较弱；由于难以获得可比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数据，故统一

采用了可比公司的2012年度财务数据。

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的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估值基于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数据、企业预测数据，与市场

法相比收益法预测时所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

考虑到上述因素，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二）评估假设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持续经营；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波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假设和标的公司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假设标的公司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标的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与目前保持一致。

（三）评估结果

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40,413.66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24,359.68万元，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人民币16,053.98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兹罗提11,664.07万元（兹罗提16.13元/股），用基

准日平均汇率1.9711折算为人民币22,991.04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6,937.06万元，增值率为43.21%。

标的公司采用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20,584.22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4,530.24万元，增值率为

28.22%。收益法评估和市场法评估价值相差人民币2,406.82万元，差异率为10.47%。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价值参考依据，即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22,991.04万元。标的资产为

标的公司89.15%股权，评估值为20,496.38万元。

第六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报表

根据德勤华永出具的德师报(审)字(13)第P1788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报表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2

月

28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252.32 585.70 1,502.39

应收账款

6,893.49 6,614.94 5,925.44

预付款项

0.24 3.63 1.36

其他应收款

191.79 106.14 98.15

存货

15,535.60 14,875.92 14,018.45

其他流动资产

95.15 80.91 83.92

流动资产合计

22,968.58 22,267.24 21,629.70

非流动资产

：

投资性房地产

46.29 48.11 43.26

固定资产

15,928.48 16,189.39 13,431.78

在建工程

854.95 410.87 600.63

无形资产

183.61 207.63 241.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1.75 396.17 604.7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445.08 17,252.16 14,922.23

资产总计

40,413.66 39,519.40 36,551.94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5,748.61 5,639.61 3,658.78

应付账款

6,449.62 4,458.25 5,513.80

预收款项

- 20.21 18.75

应付职工薪酬

1,855.77 1,964.96 1,984.91

应交税费

847.16 1,316.91 1,326.44

其他应付款

929.65 527.19 881.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57.18 464.96 287.86

流动负债合计

16,288.00 14,392.10 13,672.48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4,529.22 4,675.05 5,234.73

长期应付款

3,510.87 3,363.06 2,731.34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60 28.36 9.08

非流动负债合计

8,071.68 8,066.47 7,975.16

负债合计

24,359.68 22,458.56 21,647.64

股东权益

：

股本

21,872.44 21,872.44 18,130.84

资本公积

- - 3,741.60

盈余公积

367.30 367.30 312.79

未分配利润

1,450.75 2,040.50 1,405.7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7,636.50 -7,219.41 -8,686.7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6,053.98 17,060.84 14,904.30

股东权益合计

16,053.98 17,060.84 14,904.3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0,413.66 39,519.40 36,551.94

（二）合并利润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6,823.92 50,821.60 53,884.27

二

、

营业成本

6,343.62 44,003.36 46,576.2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6.31 754.96 821.33

销售费用

24.05 205.22 153.50

管理费用

781.87 4,263.86 4,236.38

财务费用

62.68 664.52 1,283.53

资产减值损失

107.03 337.19 176.58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611.62 592.49 636.66

加

：

营业外收入

3.02 488.59 306.34

减

：

营业外支出

18.20 58.11 100.51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6.79 - -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626.80 1,022.97 842.49

减

：

所得税费用

-37.67 318.13 339.48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589.12 704.83 503.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9.12 704.83 503.01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417.09 1,467.29 -2,387.65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1,006.22 2,172.13 -1,884.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06.22 2,172.13 -1,884.6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1-2月系波兰冬季。由于天气寒冷，生产经营消耗的成本相对较高。1-2月系标的公司生产淡季。2013年1-2月标的

公司营业利润处于亏损状态。随着欧洲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及季节性影响的消除，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将逐步提升。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233.80 51,463.79 53,664.9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9 119.74 155.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68.89 51,583.53 53,820.55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28.80 32,327.23 35,605.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00.40 15,301.42 15,001.31

支付的各项税费

657.48 1,916.74 885.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5.09 801.74 1,083.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81.77 50,347.12 52,57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12 1,236.40 1,245.48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395.45 744.3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95.45 744.37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21.52 2,375.34 2,079.4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1.52 2,375.34 2,079.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52 -1,979.88 -1,335.07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3,741.6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956.81 69,893.41 65,906.6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56.81 69,893.41 69,648.2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734.17 69,353.71 67,621.87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11.13 811.01 971.0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845.29 70,164.71 68,592.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52 -271.30 1,055.25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58 94.85 150.18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

减少

)

增加额

-332.46 -919.93 1,115.84

加

：

期

(

年

)

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8.91 1,468.84 353.00

六

、

期

(

年

)

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6.44 548.91 1,468.84

二、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7,941.60 3,954,530.26 2,024,821.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801.14 350,272.14 33,472.04

所得税影响额

28,831.12 -817,912.46 -391,075.83

合计

-122,911.62 3,486,889.94 1,667,218.00

标的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68,239,222.46 508,216,000.63 538,842,749.85

净利润

-5,891,238.46 7,048,330.16 5,030,093.42

非经常性损益

-122,911.62 3,486,889.94 1,667,218.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768,326.84 3,561,440.22 3,362,875.42

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

2.09% 49.47% 33.14%

2011及2012年度，由于标的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金额较大，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较大。2012年受欧债

危机影响，标的公司营业收入较2011年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为6.03%。随着标的公司财务费用从2011年的1,283.53万元下

降到2012年的664.52万元，标的公司201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较2011年增长19.86万元，增长幅度达到5.90%。

三、标的公司盈利预测

根据德勤华永出具的德师报(核)字(13)第E0002号审核报告，标的公司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盈利预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已审实现数

2013

年

3

月

未审实现数

2013

年

4-12

月

预测数

2013

年度

预测数

一

、

营业收入

6,823.9 3,765.9 39,472.3 50,062.1

二

、

营业成本

6,343.6 3,245.0 33,720.3 43,308.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6.3 58.8 460.9 636.0

销售费用

24.0 30.1 156.4 210.5

管理费用

781.9 289.3 3,365.0 4,436.2

财务费用

62.7 65.5 671.2 799.4

资产减值损失

107.0 0.0 0.0 107.0

三

、

营业利润

-611.6 77.2 1,098.5 564.1

加

：

营业外收入

3.0 34.6 37.6

减

：

营业外支出

18.2 69.5 87.7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626.8 42.3 1,098.5 514.0

减

：

所得税费用

-37.7 6.6 173.9 142.8

五

、

净利润

-589.1 35.7 924.6 371.2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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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因美国主要

交易所休市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5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LOF)

基金简称 华宝油气

基金主代码

1624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LOF)

基金合同

》

和

《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

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27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27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3

年

5

月

27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根据

《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

》、《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

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

》

的

有关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

国主要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美国证券交易所

、

纳斯达克等

）

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华宝兴业标

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以

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开放日

。

鉴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为

美国主要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

(

当日为美国公众假

期

:

美国阵亡战士纪念日

)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主要交易所（纽约证券

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等）同时开放交易的下一个工作日2013年5月28日起恢

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3）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700-5588、021-38924558，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2日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5月 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5

月

2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

及

《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3]309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3

年

4

月

17

日至

2013

年

5

月

17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3

年

5

月

2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11,004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3,044,986,143.1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2,527,362.91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3,044,986,143.19

利息结转的份额

2,527,362.91

合计

3,047,513,506.10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 他 需 要 说 明 的 事

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9,941.7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33%

数量区间

0

0

至

10

万

份

（

含

）

10

万份至

50

万

份

（

含

）

50

万份至

100

万份

（

含

）

100

万份以

上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

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总

量的数量区间

0 0 0 0 0

其中

：

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总

量的数量区间

0 0 0 0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2013

年

5

月

21

日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

金资产中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

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

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jsfund.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嘉实

丰益纯债定期债券（基金代码：000116）自2013年5月21日《基金合同》生效后，除首个封闭期

为13个月外，以一年为一个封闭期。每个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开放申购或赎回。每个封闭期期满

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进入开放期。每个开放期最短为5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自每

个开放期最后一日的下一日起（包括该日），至该日年度对日的前一自然日，为下一封闭期。下

一封闭期期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又进入开放期。依此类推，本基金持续运作。开放期以及开放

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5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2013-29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19

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9,665,7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02

华润纺织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08*****077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综合部

咨询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城区遂州中路309号

咨询联系人：蔡惠鹏 杨春华

咨询电话：0825-2287329

传真：0825-2283399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24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瓦图科拉金矿公司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瓦图科拉金矿公司（Vatukoula� Gold� Mines� Plc，以下简称"VGM公司"）通知，

该公司日前与DRK能源公司（DRK� Energy� Co., � Limited） 的全资子公司SCD能源公司

（SCD� Energy� Inc.）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引入DRK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DRK公司为一

家综合性的油田开发及服务公司，注册于香港，主要在非洲、南美、中东、中亚地区从事油田

工程建设、技术服务、化学工程及油田开发等业务，年营业收入约3.2亿美元。本公司与DRK

公司及SCD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协议，VGM公司将在2013年6月17日前分两期、 以15便士/股的价格向SCD公司发

行共计3000万股普通股，总额计450万英镑。此次认购完成后，SCD公司持有VGM公司19.2%

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外，VGM还将授予DRK公司2400万股期权，期权的行权须获得

VGM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DRK公司将协助VGM公司在120日内完成4000万美元以上的

融资。

本次普通股增发完成后，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润国际矿业有限公司所持VGM公司股

份比例，将由目前的29.91%下降为24.18%，中润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仍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公司认为，VGM公司本次引入DRK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尽快完成矿山建设

资金的融通工作，保障其扩产、增效计划的实施，符合VGM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与本

公司的既定战略相一致。 根据未来发展需要， 本公司不排除继续增持VGM公司股份之可

能。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600458� � �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13－017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5月20日，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第一大

股东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车株洲所"）的通知，截止2013年5月20

日，南车株洲所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的股票已达1％，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增持人：南车株洲所

2、前次增持情况：2013年1月24日，南车株洲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首次增持了

公司股份1,581,799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3058%。 增持公告刊登在2013年月1月25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截止2013年5月20日的增持进展情况：2013年5月17日至5月20日，南车株洲所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增持公司股份3，612，198股， 增持均价为11.56元/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6982％。

截止2013年5月20日，南车株洲所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193，99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1.004％；本次增持后，南车株洲所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07，979，264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0.87％；南车株洲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205，364，99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39.696％。

4、后续增持计划：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和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南车株洲所计划从

首次增持之日（2013年1月24日）起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2％（含已增持股份在内）。

5、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6、南车株洲所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大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73� � �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3-28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3年5月21日，证券时报网刊登了题为《佛塑科技年内将整合控股股东贸易类资产》的

文章，该文章称"佛塑科技 （000973）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今年起将全面推进资产证

券化工作，逐步将佛塑科技打造成集团资产整合的核心平台，目前已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广新

控股计划年内先行将旗下商贸类资产注入佛塑科技。另外，广新控股资质较好的资产还有合捷

物流、威敏海上加油、茶叶交易中心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陆续注入佛塑科技。"随后，多家网

络媒体转载此文章。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该传闻不属实。

1. 2013年1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新集团"）发行股份，广新集团拟以其将通过划转取得的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

限公司55%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已于2013年1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发布。2013年2月19日、

3月19日、4月19日、5月18日，公司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截

至目前，广新集团已完成将合捷公司55%股权从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划转至广新集团名

下的工作，广新集团现持有合捷公司55%股权。公司及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

进本事项相关工作，中介机构仍就本事项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有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

等都在有序进行中，相关报告尚未出具，完成上述工作的预计时间尚不确定。待上述工作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有关事项，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外，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前述传闻涉及的将整合控股股东其

他任何资产的情况，也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情况。

2.�经公司与广新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函询核实，实际情况如下：

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外，广新集团无"年内先行将旗下商贸类资产注入佛塑科技

"计划，至今也未有将广新集团所属其他资产（包括威敏海上加油、茶叶交易中心）注入佛塑科

技的筹划。

3.本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外，未来3个

月内不会筹划任何与公司有关的其他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事项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

三、其它说明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四、必要的提示

1.前述媒体报道存在与公司实际不相符的情况，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2012年度报告已于2013年3月23日披露；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3年4月27

日披露。

3．公司待2013年7月才能取得各子公司的上半年经营数据，因此，目前公司无法预计2013

年半年度的业绩情况。

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000524� � � �公告编号：2013-013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9,673,7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3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24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342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5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8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97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2 08*****955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流花路120号

咨询联系人：郑定全 吴旻

咨询电话：020-86662791

传真电话：020-86662791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